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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局关于
印发《重庆市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渝交安〔2019〕2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交通局、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、万盛经开区交

通局，市运管局、执法总队：

《重庆市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

全考核管理细则》已经市交通局 2019 年第 12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交通局

2019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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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（以下统称安管人员）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（以

下简称安全考核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交

通运输部关于印发<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><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安全考核大纲>的通知》（交运规〔2019〕6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经我市交通部门行政许可的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

的安全考核工作，应当遵守本细则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道路运输企业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

营、道路货物运输经营（含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）、道路旅客

运输站经营的法人单位。

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指对本单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

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、有生产经营决策权的人员，包括企业法

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，以及分支机构的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

人。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指企业专（兼）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和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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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考核工作应当坚持“突

出重点、分步实施、平稳过渡、有序推进”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交通局负责统筹全市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

考核工作。

市道路运输事务机构负责指导全市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

安全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关情况的

检查。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负责指导全市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

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。

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负责辖区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

考核有关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。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可通过政

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委托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负责具体考核

工作。考核不得收费，相关费用应纳入财政预算。

第六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

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，并由交通主管部

门对其安全考核合格。

第七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应当在从事道路运输安全生

产相关工作 6 个月内完成安全考核工作。

在道路运输领域有效注册的注册安全工程师，向属地区（县）

交通主管部门报备后，视同安全考核合格，相关信息应当及时录

入安全考核管理平台（http://dlaqgl.jtzyzg.org.cn）。

第八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考核内容包括：道路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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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，道路运输企业

安全生产管理知识，应急处置与救援，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实务等。

第九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考核应当采用计算机或

纸质试卷闭卷考核方式，具备条件的，应当采用计算机闭卷考核

方式。考核题型为客观题，得分率不低于 80%即为考核合格。

第十条 采用计算机考核方式开展安全考核工作的，道路运

输企业安管人员应当登录安全考核管理平台，录入考核申请资

料，注册通过后按照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、地

点完成安全考核工作。

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提交考核申请资料的真实性由本人

及其所属道路运输企业负责。

第十一条 采取纸质试卷形式开展安全考核工作的，道路运

输企业安管人员应当按照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

构的要求完成安全考核工作。

安全考核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

门或其委托机构应当将考核合格人员信息上传至安全考核管理

平台。

第十二条 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在每期安全考核工作结束

后，应当及时将相关考务人员签名、参考人员签到册以及采取纸

质试卷形式开展安全考核的纸质试卷等考核资料按规定存档备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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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年

度考核安排，并提前向社会公开发布。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

全考核工作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批次。

第十四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可从安全考核管理平台上

打印考核合格证明，安全考核管理平台将会自动生成考核合格证

明二维码。考核合格证明在全国范围内有效，其他区（县）交通

主管部门不得重复考核。

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考核合格且在有效期

内的，因工作调动需要变更相关信息的，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

通过安全考核管理平台，向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

调出注销或调入登记变更。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受

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。

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

为 3 年。

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到期前 3 个月内，道路运输企业安

管人员应当通过安全考核管理平台向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

提出延期申请。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后

15 个工作日内，对相关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进

行核实。不存在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罚或导

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应当予以延期

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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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因存在未履行法定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罚或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对生产安全事故

负有责任的，原考核合格证明作废，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部门

应当及时在安全考核管理平台上予以登记。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

员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后，可继续从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

的，应当重新进行安全考核。

第十八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不得通过隐瞒有关情况、

提供虚假材料或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核合格证明，不得转让、涂

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考核合格证明。

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企业安管人员未按照本细则规定进行安

全考核的、未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明的，属地区（县）交通主管

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罚款。

第二十条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、机动车维修经营、

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单位安管人员的安全

考核可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
